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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23号二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4,564,1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42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王政先生现场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表决方式及出席股份数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其中曲滋海董事、李开兵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高欣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595,873 93.8121 1,985,873 0.1782 66,982,443 6.009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595,773 93.8121 1,985,873 0.1782 66,982,543 6.009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595,773 93.8121 1,985,873 0.1782 66,982,543 6.009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588,773 93.8114 68,901,416 6.1819 74,000 0.0067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度，公司所处房地产行业处于止跌企稳的调整期，对公司主营业务影响较大，

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叠加公司因前期风险事件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及后续应对

相关证券虚假陈述诉讼等工作，公司内部也处于落实整改及风险应对处理的修复期。 在此

情况下，为保障公司稳健经营及流动性需求，从长远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2024年度

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5,585,473 93.8111 68,953,916 6.1866 24,800 0.0023

6、议案名称：公司时任董事长2024年度在任期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2,492,216 99.8141 2,064,873 0.1853 7,100 0.0006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2024年度审计费用支付的议案

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2,480,696 99.8131 2,076,293 0.1863 7,2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9,399,369 11.9923 68,953,916 87.9760 24,800 0.0317

7

公 司 关 于 聘 任

2025年度审计机

构及2024年度审

计费用支付的议

案

76,294,592 97.3417 2,076,293 2.6491 7,200 0.00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决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桂逸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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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代码：003043� � � � � � �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3

转债代码：127079� � � � � � � �转债简称：华亚转债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介绍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新增公司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拟增聘蒯海波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拟增聘刘建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拟增聘公司董事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202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新增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聘蒯海波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增聘刘建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3043� � � � � � �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4

转债代码：127079� � � � � � � �转债简称：华亚转债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

5月21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

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告的方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4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9,994,84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106％。 出席会议的股东均为2025年5月14日下午深交所股市交

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9,627,

1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09％；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42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0,367,6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797％；无股东委

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4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

813,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0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彩男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统计网络投票结果并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1％。

2、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1％。

3、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1％。

4、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2％。

5、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2％。

6、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2％。

7、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2％。

8、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0,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4％；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3％。

9、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2,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0,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0％；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1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2％；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1,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11、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1,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9％；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1,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9％；反

对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 弃权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9％。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彩男、王景余及公司股东苏州春雨欣投资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2、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8,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

对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弃权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

13、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8,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

对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2％。

14、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8,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7％；反

对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弃权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0,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4％；反

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3％。

1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2％；反

对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弃权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1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2％；反

对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弃权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1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

对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弃权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1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9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2％；反

对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弃权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苏州华亚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566� � � � � � � �证券简称：福莱蒽特 �公告编号：2025-038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临江工业园区经五路191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893,4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90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百春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936 99.4487 466,400 0.5429 7,100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836 99.4486 466,400 0.5429 7,200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0,836 99.4497 465,400 0.5418 7,200 0.008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2,236 99.4514 468,100 0.5449 3,100 0.003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0,036 99.4488 466,300 0.5428 7,100 0.0084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01,037 95.9777 466,500 3.9619 7,100 0.060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236 99.4479 468,100 0.5449 6,100 0.007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236 99.4479 468,100 0.5449 6,100 0.0072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0,136 99.4489 465,400 0.5418 7,900 0.0093

10、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136 99.4478 468,100 0.5449 6,200 0.0073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36,436 99.9336 49,000 0.0570 8,000 0.0094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37,136 99.9344 48,200 0.0561 8,100 0.0095

1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36,436 99.9336 48,200 0.0561 8,800 0.0103

1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136 99.4478 467,200 0.5439 7,100 0.0083

1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136 99.4478 467,100 0.5438 7,200 0.0084

16、议案名称：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936 99.4487 467,300 0.5440 6,200 0.0073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3,137 94.1498 466,400 5.7527 7,900 0.0975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2,237 94.1387 466,500 5.7539 8,700 0.10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7,636,

237

94.1880 468,100 5.7737 3,100 0.0383

6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7,633,

837

94.1584 466,500 5.7539 7,100 0.0877

7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

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的议案

7,633,

237

94.1510 468,100 5.7737 6,100 0.0753

8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7,633,

237

94.1510 468,100 5.7737 6,100 0.0753

9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7,634,

137

94.1621 465,400 5.7404 7,900 0.0975

1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7,633,

137

94.1498 468,100 5.7737 6,200 0.0765

1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8,050,

437

99.2969 49,000 0.6043 8,000 0.0988

14

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7,633,

137

94.1498 467,200 5.7626 7,100 0.0876

15

关于2025年度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7,633,

137

94.1498 467,100 5.7613 7,200 0.0889

16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 股东

回报规划

7,633,

937

94.1596 467,300 5.7638 6,200 0.07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18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加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4、议案6-11、议案14-16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股东浙江福莱蒽特控股有限公司、李百春、李春卫、南京百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

议案6回避表决；股东浙江福莱蒽特控股有限公司、南京百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百春、李

春卫、笪良宽、陈望全、高晓丽和任鹏飞对议案17、1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卢丽莎、谢静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93� � � � � �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1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1日上午0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晨冉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55人，代表股份数为70,824,92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0618%。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数为69,730,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643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152人，代表股份数为1,094,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4183%。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15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94,7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出席或列席会议方式包

含视频方式。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64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1%；反对164,

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3%；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64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1%；反对164,

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3%；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0,650,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5%；反对155,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9%；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652,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3%；反对155,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9%；弃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22,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338%；反对15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85%；弃权1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7%。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643,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6%；反对164,

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3%；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13,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117%；反对16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63%；弃权1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20%。

6.《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0,514,665股；山东如意毛

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0,280,000股；

上述公司为公司关联股东，合计持有50,794,665股，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9,855,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78%；反对155,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8%；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20,0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420%；反对15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85%；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5%。

7.《2025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661,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9%；反对144,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3%；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31,0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468%；反对144,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37%；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5%。

8.《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622,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5%；反对182,

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7%；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92,5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300%；反对18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05%；弃权1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5%。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603,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3%；反对203,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8%；弃权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73,2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671%；反对203,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61%；弃权1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冠、侯镇山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31�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稀土 公告编号：2025-032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召开地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栋14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6.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7.00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

8.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

（1）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于2025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详见《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稀土集团资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等。

（2）以上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予以披露，其中提案7.00属于关联交易事

项。

2、其他内容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将前述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方式请注明“证券部” 收，并需电话

沟通确认。

2、登记时间

2025年5月21日8:30～11:30，13:30～17:30

3、登记地点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栋14层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梦祺、廖江萍

联系电话：0797-8398390

传真：0797-8398385

电子邮箱：cmre@cmreltd.com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栋14层

邮编：341000

5、会议费用

会期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831，投票简称：“中稀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5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受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

勾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6.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7.00 关于调整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

8.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

填写说明：

1、对每个提案只能表决一次，即只能在“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中选择一项，否则视为废票；

2、每项表决内容只能用打“√” 方式填写，填写其他符号均为废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7.00时，关联股东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稀土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需回避表决。


